
 

 
 

 

2021 年 10 月 22 日 
 
财汇局欢迎《2021 年财务汇报局（修订）条例草案》获得通过 
 
财务汇报局（财汇局）欢迎立法会今天通过财务汇报局（修订）条例草案。 
 
根据新颁布的法例，财汇局将承担香港会计师公会（公会）有关香港会计专业的规管
职能： 
 

i. 发出会计师执业证书； 
ii. 执业单位的注册及查察； 

iii. 调查和纪律处分所有会计师、会计师（执业）及执业单位；以及 
iv. 监督公会的其余法定职能： 

 
a) 就会计师的持续专业进修设定要求； 
b) 制定会计师专业道德标准，及制定会计及核数准则，以及 
c) 处理会计师注册事宜，包括举办考试以及与香港以外的地方的会计团体

安排会计师资格的相互或交互认可。 
 
新法例将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颁布的日期生效，将进一步加强香港会计专业规管
制度的独立性。 
 
立法程序的下一步是制定附属法例，以提供过渡安排和将有关职能转交财汇局。 
 
财汇局行政总裁马力先生表示：「我们将继续与政府、香港会计师公会和持份者就拟
议的附属法例紧密合作。为确保相关职能无缝交接，我们会全力为新制度的有效展开
作充分准备，包括就本局的新职能制定政策和程序，以反映我们力求透过高效的程序
以达至有效监管成果的宗旨。」 
 
财汇局主席黄天祐博士表示：「新法例的颁布标志着本港会计专业健康发展开展新一
页。我有信心财汇局将准备就绪承担新增的职能和挑战，促进市场的良好及可持续发
展，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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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财务汇报局 
 
财务汇报局是香港全面及独立的上市实体核数师监管机构，致力维持香港上市实体财
务汇报的质素，从而加强对投资者的保障及提高投资者对企业汇报的信心。 
如欲了解更多财务汇报局的法定职能，请浏览 www.frc.org.hk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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